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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昇教學成效，獎勵教學卓越教師，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學卓越教師遴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三學年以上，近一學年度教師評鑑教學項成績於院排

序前 50%(含)者，且切實遵守學校教學相關規定(教師教學項未有項目被減分)，並具備下列條

件之一者，得經推薦參與遴選： 

一、教學認真，參與輔導學生學業且分享教學成果。 

二、具有傑出教學成果，或於教材、教法上有具體創新方法。 

三、積極指導學生參與競賽及社會服務。  

四、具創新教學研究成果。 

第三條 每學年獎勵教學表現傑出教師若干名（如無適當人選則從缺），由校長於全校公開場合表

揚。各獎項、名額、獎勵金及限制如下： 

一、校級教學卓越教師：至多 2 名，頒予獎狀乙紙、獎牌乙座及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整。 

二、院級教學卓越教師：至多 10 名（含各學院及師資培育中心），頒予獎狀乙紙及獎勵金

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獲獎教師於次學年度留職留（停）薪或離職（含退休）者，則不予敘獎。 

第四條 本項遴選於每學年度上學期辦理一次，遴選程序如下： 

一、教師提出申請：欲參與遴選之教師填具「教師教學自述暨單位推薦表」，連同佐證資

料（前三學年度），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遴選及推薦資格確認：經資格確認後提送教師之「教師教學自述暨單位推薦表」至所屬

系級及院級教評會進行推薦審查。各院級單位推薦人數上限，依各院所屬專任教師人數

之 5%計算（採四捨五入）；若單一年度可推薦人數不足 1 人者，則可採累計方式計算

之，惟每次推薦以 1 人為原則。 

三、教學卓越教師遴選委員會審查及決選：教務處彙整「教師教學自述暨單位推薦表」及簡

報資料提送「教學卓越教師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及決選。評分比重為教師教學自述暨

單位推薦表內容佔 40%、簡報(書面及口頭)佔 30%及問題詢答佔 30%。 



四、校長核定及頒獎：校級與院級教學卓越教師當選名單由遴選委員會就參與決選教師中審

查決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並於全校公開集會場合頒獎。 

第五條 「教學卓越教師遴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為擴大獎勵範圍，教師當選「校級教學卓越教師」，須滿兩學年後方能再參與校級遴選；但

院級教學卓越教師遴選則不在此限。 

第七條 獲獎教師有義務於全校教師成長營或新進教師訓練時分享教學方法、經驗，以及參與學校委

任改進教師教學能力之輔導工作。 

第八條 獲獎教師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得由學校安排公開陳列。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董事會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